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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CHINA EVERBRIGHT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5）  

 
有關有限合夥協議之關連交易 

條款的重大變動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1 年 6 月 28 日之公告（「該公告」），有關 (i) 普通合夥人

（（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作為基金的普通合夥人與上海光控管理（本公司的全資附屬

公司）及光大永明作為有限合夥人訂立的有限合夥協議及 (ii) 普通合夥人，宜興光控

（（作為基金管理人）及光大永明於 2021 年 6 月 28 日訂立的附屬協議。除另有定義者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 2026年 2月 12日，普通合夥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作為基金的普通合夥人、

上海光控管理（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及光大永明訂立補充協議（「有限合夥補充

協議」），據此，合夥人同意修訂有限合夥協議的若干條款。下文載列有限合夥補充

協議的經修訂主要條款：- 

 

基金期限 : 基金將存續至首次交割日的第十（10）週年。為使基金投資

有序退出，普通合夥人可將期限延長最多一年，並書面通知

其他合夥人。倘基金存續期已延長一年，且於該延長期限屆

滿前，普通合夥人提議進一步延長期限，經所有其他合夥人

同意後，期限可再延長一年。 

 

 

 

 

 

 

 

 

 



 

2 

管理費 : 自各實繳出資日起（以合夥人實際實繳出資時間為準）至有

關出資日的第五（5）週年為止，基金須每年向基金管理人

支付管理費，費率為各合夥人實繳出資餘額的百分之一

（（1%）。 

 

管理費支付期屆滿時（即各有關出資日滿第五（5）週年當

日），毋須再支付管理費。為免生疑，即使基金期限有任何

延長，亦毋須支付管理費。 

 

除非有限合夥補充協議另有規定，否則有限合夥協議的條款維持不變。 

 

訂立有限合夥補充協議的原因及裨益 

 

訂立有限合夥補充協議將使基金可存續至首次交割日起計第十（10）週年為止，這將

有助基金更好地管理及完成其餘下投資，並實現有關投資的更有序退出。此舉亦將提

供更大的靈活性，並將繼續與基金的實際運作週期及發展狀況相契合。此外，建議調

整管理費與宜興光控（作為基金管理人）的利益並無衝突，亦不會對目前管理的投資

項下應付的管理費造成影響。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有限合夥補充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有限合夥

補充協議乃按一般商業條款於本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且有限合夥補充協

議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概無董事於有限合夥補充協議中擁有重大權益，且須就批准有限合夥補充協議的相關

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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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光大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約

49.74%之權益及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

信，光大集團持有光大永明 50%股權權益，故根據上市規則，光大永明為光大集團的

聯繫人。因此，光大永明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而訂立有限合夥補充協議構成上市規

則項下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35 條附註，倘關連交易的條款有任何重大變動，上市發行人必須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公布有關事實，並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所有其他適用條

文。由於有限合夥補充協議構成對有限合夥協議若干條款的重大修訂，有限合夥補充

協議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35條的公告規定。 

 

由於本集團於有限合夥協議（經有限合夥補充協議修訂及補充）項下的認繳出資額維

持不變且其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0.1%但低於 5%，訂立有限合夥補充協議須遵守申

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有關本公司及訂約方之資料 

 

有關本集團之資料 

 

本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主要從事提供金融服務，並秉持跨境大資產管理戰

略，專注發展基金及投資業務。 

 

有關普通合夥人之資料 

 

普通合夥人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之公司，並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普通

合夥人主要從事投資管理及諮詢。 

 

有關宜興光控之資料 

 

宜興光控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宜興光控

主要從事投資諮詢服務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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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上海光控管理之資料 

 

上海光控管理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上海

光控管理主要從事企業管理諮詢。 

 

有關光大永明之資料 

 

光大永明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主要從事保險業務及相關再保險業

務。光大永明為光大集團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有關光大集團之資料 

 

光大集團為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股份公司及為本公司之間接控股股東。光大集團

為一家大型綜合企業，透過其附屬公司和聯營公司，從事廣泛系列業務，包括銀行、

證券及資產管理。於本公告日期，光大集團由中央匯金擁有約 63.16%權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温劍瑩  

公司秘書  

 

香港，2026年 2月 1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 

 

執行董事： 

林 春先生（總裁） 

潘劍云先生 

安雪松先生 

蘇 揚博士 

 

非執行董事： 

于法昌先生（主席） 

秦洪元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志軍博士 

羅卓堅先生 

黃俊碩先生 

楊許丹青博士 

 

 

 


